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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「要點」之研議修正，大致由人事行政局進行作業，其方式僅簡列如左

１輿情反映資料蒐集：針對「要點」規範之天然災害，其發生時之

　影響，暨相關輿情反映與報導詳加蒐集分析，以及世界各國有關

　作法亦予蒐集比較，以作為研訂、修正「要點」之重要參據。

２進行訪談溝通瞭解或舉辦座談，承辦機關人事行政局為切合需要

　，並作妥善規劃，均曾對中央氣象局，各大學氣象科系之專家學

　者進行訪問或相互溝通協調，期能博採眾議，作合宜規劃研修，

　或者舉辦座談會等活動，以廣納各方意見，增進互動，使「防災

　」與人員出勤結合，解決問題於未然。

３邀集有關機關研商：就前述資料與意見研擬「要點」修正意見具

　體內容，再邀集有關機關代表（含銓敘部等）暨學者代表研商，

　依據結論研提並修正。

４簽請核定實施：由承辦機關根據前述意見與有關機關研議結論，

　擬具修正內容（並檢附行政院稿及修正條文），循行政程序，簽

　報行政院核定實施（陳判）（註六）（詳加附錄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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